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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請假規定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

定，訂定「國立嘉義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

稱本校)學生請假規定」

(以下簡稱本規定)。 

一、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2 條之規定，訂定「國

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以下簡稱本校)學生

請假規定」(以下簡稱本

規定)。 

一、移除依據辦法條次，避

免上位法源條次修正

時，本校規定也要再作

文字修正。 

三、學生請假分為公假、事

假、病假、婚假、產前

假、娩假、陪產假、流

產假、育嬰假、生理假、

喪假及哺集乳假。請假

之方式如下： 
(四)婚假：因結婚者，給假

7 日(不含例假日)，需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

家長 ( 監 護人 ) 之 證

明，婚假應事先一次請

畢，不得分次申請。 
(五)產前假：因懷孕者，需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

分娩前核予產前假 8
日，得分次申請，不得

保留至分娩後。 
(六)娩假：因懷孕者，於分

娩後核予娩假 42 日

(不含例假日)，娩假不

得分次申請，應一次請

畢。 
(七)陪產假：因配偶分娩

者，給陪產假 3 日，得

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

分娩日前後三日內請

畢，例假日順延之。 
(八)流產假：懷孕五個月以

上者核予流產假 42
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未

滿五個月者核予流產

三、學生請假分為公假、事

假、病假、產前假、娩

假、陪產假、流產假、

育嬰假、生理假、喪假

及哺集乳假。請假之方

式如下： 
 
 
 
 
 
 

(四)產前假：因懷孕者，需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

分娩前核予產前假 8
日，得分次申請，不得

保留至分娩後。 
(五)娩假：因懷孕者，於分

娩後核予娩假 42 日

(不含例假日)，娩假不

得分次申請，應一次請

畢。 
(六)陪產假：因配偶分娩

者，給陪產假 3 日，得

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

分娩日前後三日內請

畢，例假日順延之。 
(七)流產假：懷孕五個月以

上者核予流產假 42
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未

滿五個月者核予流產

一、依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4
條第一項規定：學生請

假別，分為公假、事假、

病假、婚假、產前假、

娩假、陪產假、流產假、

育嬰假、生理假及喪

假；其請假規定，由學

校定之。爰此，增訂第

四款婚假之請假規定。 
二、原第四款至第十一款各

款條文，配合新增第四

款條文，改列為第五款

至第十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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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21 日；懷孕未滿三

個月者核予流產假 14
日，流產假不得分次申

請，應一次請畢。 
(九)育嬰假：其子女 3 足歲

以下者預防接種、發生

嚴重疾病或其他重大

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

請育嬰假，每學期核予

育嬰假 7 日，得分次申

請。 
(十)生理假：女同學因生理

日致上課有困難者，每

月核予生理假 1 日。 
(十一)喪假：學生之直系親

屬或學生本人之兄弟

姐妹死亡者，應於百日

內檢附訃聞或相關文

件，核予喪假 7 日(不
含例假日)，得分次申

請。 
(十二)哺集乳假：一天兩

次，一次ㄧ節為限。 

假 21 日；懷孕未滿三

個月者核予流產假 14
日，流產假不得分次申

請，應一次請畢。 
(八)育嬰假：其子女 3 足歲

以下者預防接種、發生

嚴重疾病或其他重大

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

請育嬰假，每學期核予

育嬰假 7 日，得分次申

請。 
(九)生理假：女同學因生理

日致上課有困難者，每

月核予生理假 1 日。 
(十)喪假：學生之直系親屬

或學生本人之兄弟姐

妹死亡者，應於百日內

檢附訃聞或相關文

件，核予喪假 7 日(不
含例假日)，得分次申

請。 
(十一)哺集乳假：一天兩

次，一次ㄧ節為限。 
四、本校學生未經學校核准

請假而無故缺課者，以

曠課論處。 

四、 本校學生未經學校核准

而無故缺課者，以曠課

論處。上課期間 (含早

讀、午休、課後輔導)遲
到、早退累計達 5 次者

視同曠課 1 節；升旗(含
早讀)、午休未到累計達

2 次者視同曠課 1 節。 

一、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

規劃注意事項規定，非

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

活，不得列入出缺席紀

錄。爰此，刪除非學習

節數採計曠課之規定，

另酌作文字修正。 
十四、學生除公假外，全學

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

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

積達 42 節者，經提學生

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

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

及適性教育處置。 
 前項所稱「適性教育處

置」係指改變學習環

境、留校察看、輔導學

生休學、協助輔導學生

轉學，轉介心理諮商、

十四、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

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

節數二分之一，或曠

課累積達 42 節者，經

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

後，應依法令規定進

行適性輔導及適性教

育處置。 

一、依教育部 103 年 1 月 8
日公布「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4 條立法說明，明訂學

生因缺課節數達教學總

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

累積達 42 節，經提學生

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

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導

及適性教育處置時，其

適性教育處置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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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

等措施。 
十五、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五、 本規定經訓育委員會

審議，送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一、依行政會議決議，刪除

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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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請假規定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25 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7 日訓育委員會審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草案 

 

一、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訂定「國立嘉義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請假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 本校學生除例假外，因故不能出席課業或活動時，均應依照本規定請

假。 

三、 學生請假分為公假、事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流

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喪假及哺集乳假。請假之方式如下： 

(一) 公假：因學校公務或活動請假，應於請假前檢附相關證明並經派用

教師簽章，經導師及校方核准始得請假。 

(二) 事假：因個人私事請假，於事假前檢附家長證明到校請假，如因不

可抗拒之事請假，應於到校上課五日內完成請假手續，未依規定視

同曠課。 

(三) 病假：因病請假，需檢附相關醫療或就醫證明(含醫院收據)，三日

以上之病假(含)應檢附公私立醫院開立之診斷證明，並於到校上課

五日內完成請假手續，未依規定視同曠課。 

(四) 婚假：因結婚者，給假 7 日(不含例假日)，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

家長(監護人)之證明，婚假應事先一次請畢，不得分次申請。 

(五) 產前假：因懷孕者，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分娩前核予產前假 8

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六) 娩假：因懷孕者，於分娩後核予娩假 42 日(不含例假日)，娩假不

得分次申請，應一次請畢。 

(七) 陪產假：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 3 日，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

偶分娩日前後三日內請畢，例假日順延之。 

(八) 流產假：懷孕五個月以上者核予流產假 42 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未

滿五個月者核予流產假 21 日；懷孕未滿三個月者核予流產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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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流產假不得分次申請，應一次請畢。 

(九) 育嬰假：其子女 3 足歲以下者預防接種、發生嚴重疾病或其他重

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育嬰假，每學期核予育嬰假 7 日，得

分次申請。 

(十) 生理假：女同學因生理日致上課有困難者，每月核予生理假 1 日。 

(十一) 喪假：學生之直系親屬或學生本人之兄弟姐妹死亡者，應於百日

內檢附訃聞或相關文件，核予喪假 7 日(不含例假日)，得分次申

請。 

(十二) 哺集乳假：一天兩次，一次ㄧ節為限。 

四、 本校學生未經學校核准請假而無故缺課者，以曠課論處。 

五、 因緊急事、病假無法到校請假時，得由家長於上午 9：00 前，先以電

話向導師或輔導教官報備，並於到校上課時補辦請假手續。 

六、 假期未滿而提前到校上課，應向生活輔導組銷假，假期已滿而有續假

之必要者，需於假期屆滿前，辦理續假手續，未依規定辦理續假手續

者，以曠課論處。 

七、 學生辦理請假應先填妥學生請假單，於五日內送交相關人員簽章、批

核、核准，並將第一聯送交生活輔導組登錄後，才算完成請假手續，

第六日起即以逾期論。逾期六至十日，實施芬芳社乙次；逾期十至十

四日，記警告乙次；逾期十四日以上，記小過乙次；逾期二十一日以

上，不予請假，以曠課論處。 

八、 已到校上課，因特殊事故須中途離校者，無論時間長短均應填妥臨時

外出管制單，經導師或任課教師簽章後，再將臨時外出管制單送生活

輔導組核准，請假時亦需檢附核准之臨時外出管制單。 

九、 上課期間未依規定請假無故私自離校者，除依曠課論處外，並依本校

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懲處。 

十、 本校學生請假之准假權限如下： 

(一) 一日以內，經導師簽章送輔導教官核准。 

(二) 二日以上至三日以內(含)，經導師簽章、輔導教官批核後，送生活

輔導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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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日以上至七日以內(含)，經導師、輔導教官簽章，送生活輔導組

批核後轉呈學生事務處主任核准。 

(四) 七日以上，經導師、輔導教官、生活輔導組簽章，送學生事務處主

任批核後轉呈校長核准。 

十一、 定期考試期間請假應依本校教務處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學生請假簿每人一本，續用至離校為止，如不敷使用應自行至本校

合作社購買。請假簿不得弄污破損，需妥為保存，並不得借予他人

使用。 

十三、 學生缺課，除經學校依本規定核准給假者外，其缺課節課達該科目

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 

 前項學校核准給假之假別，不包括事假。 

十四、 學生除公假外，全學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

積達 42 節者，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後，應依法令規定進行適性輔

導及適性教育處置。 

 前項所稱「適性教育處置」係指改變學習環境、留校察看、輔導學

生休學、協助輔導學生轉學，轉介心理諮商、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

教等措施。 

十五、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